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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关注 A09

□据 新华社《邯郸
晚报》《武汉晚报》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等5部门 12

日发布通知，自 12

月 15 日起，在全国

全面实施个人养老

金制度，同时根据前

期试行情况，提出丰

富产品供给、增加领

取情形等新要求。

一系列调整优

化，有利于制度完

善，鼓励更多人为老

年生活增添保障。

作为基本养老

保险、企业及职业年

金外的“第三支柱”

养老保险，个人养老

金是百姓在税收优

惠支持下，给自己存

的一笔养老钱。试

行仅两年，36个先行

城市和地区个人养

老金开户人数就已

超过7000万。这不

仅缘自银行的积极

引导，更显示出人们

增加未来养老储备

的较强意愿，以及对

更好“老有所养”的

普遍期待。

要夯实“第三支

柱”的制度基石。在

充分肯定先行实施

成效的同时，也要看

到，人们愿意投、收

益稳的个人养老金

产品还不多，实际缴

费人数和金额尚待

进一步提高。为此，

这次通知着力强调

优化产品供给、改善

服务，通过丰富产品

种类、鼓励开发中低

波动型或绝对收益

策略基金等产品、

探索开展默认投资

服务等，多管齐下

强化个人养老金保

值增值、提高投资

参与度。

个人养老金制度再推进

鼓励更多人为老年生活增添保障

□据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记者 12 日从中国证监会获

悉，根据当日公开发布的《关于全

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

要求，证监会及时优化产品供给，

已将首批85只权益类指数基金纳

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目录。

首批 85 只权益类指数基金

中，跟踪各类宽基指数的产品 78

只、跟踪红利指数的产品7只，包

括沪深300指数、中证A500指数、

创业板指数等普通指数基金、指

数增强基金、ETF 联接基金等。

相关产品均增设专门份额，并实

施管理费、托管费优惠安排。

据介绍，公募基金行业目前

已受托管理各类养老金资产超 6

万亿元，占我国养老金委托投资

规模的50%以上。产品目录扩容

前，个人养老金产品分为养老目

标基金、养老储蓄、养老保险和养

老理财四类。其中，养老目标基

金199只，包括结合投资者退休时

间而设计的目标日期基金，以及

以投资者风险偏好为焦点的目标

风险基金。

个人养老金投资“纳新”指数基金入围■ 相关链接

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包括三大支

柱。“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制度

和各类商业养老金融业务。

商保年金主要是指商业保险

公司开发的具有养老风险管理、

长期资金稳健积累等功能的产

品，包括保险期限5年及以上、积

累期或领取期设计符合养老保障

特点的产品。

简单来说，商保年金是对保险

公司开发的“第三支柱”产品的统

称。年满18周岁的个人，就可以与

养老保险公司签订商业养老金业务

相关合同。具体来说，《通知》明确

地将商保年金分成了五类产品。包

括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在内的各类养

老年金保险、其他年金保险和两全

保险、商业养老金业务、适应个人养

老金制度的新产品和专属产品、商

保年金新型产品等。

其中就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的

商业养老金。商业养老金，是养老

保险公司经营的新型商业养老保险

业务，在“第三支柱”中，是个人养老

金制度的补充，主要依托保险经营

规则创新产品和服务，向客户提供

养老账户管理、养老规划、资金管

理、风险管理等服务。这一业务只

能由养老保险公司进行经营。自

2023年1月1日起，在北京市、上海

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

省、河南省、广东省、四川省、陕西

省等10个省（市）开展商业养老金

业务试点。

由此可见，个人养老金是国家

推出的“第三支柱”的一个制度性安

排，商保年金是保险行业推进“第三

支柱”的一个产品体系，商业养老金

既是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一个补充，

同时又隶属于商保年金的范畴，这

三者都是国家养老保险三大支柱的

重要组成部分。

“养老保险缺口”的问题不时进

入公众视野，引发关注。尤其在一

些劳动年龄人口较少、退休人员较

多的省份，其养老保险“亏空”也常

引起讨论。

“养老保险呈现‘总量少、增长

慢、开支大’的特点。社保参保面没

有全覆盖，收缴工作不到位。同时，

退休人员增加，养老金开支加速。”

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解

释，加大扩面征缴力度，夯实缴费基

数，提高参保缴费能力，实现社保全

覆盖，就是要从增收上下功夫。

对社保支出的“大盘子”问题，

人社部权威专家曾表示，政府补助

是法定的基金筹资来源，财政可以

在每年做预算时，根据基金当期的

征缴情况和基金的支付情况安排预

算资金，确保养老金的发放。从这

个意义上说，养老保险不存在缺口

的问题。虽然有个别地方存在当期

征缴和当期支出的收支差，但支付

的缺口并不存在，养老保险是以政

府信誉担保的。

那么，个人养老金制度是一项

什么制度？它的实施和我国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有什么关系？个人养老

金制度在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中扮

演什么角色？

人社部副部长李忠曾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对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作过解

释，其中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即所

谓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一支柱”；由

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建立的企业年金

和职业年金是我国养老金体系的

“第二支柱”。

“个人养老金是国家关于‘第三

支柱’的制度性安排，个人养老金与

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共同构

成养老保险‘第三支柱’，二者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李忠表示，个人养

老金是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养

老保险需求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在

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职业年

金基础上再增加一份积累，退休后

能够再多一份收入，进一步提高退

休后的生活水平，让老年生活更有

保障、更有质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

保障学会秘书长鲁全介绍，个人养

老金是自主选择的结果，不是强制

性的制度安排，它和强制性的公共

养老金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是由于老百姓对养老金的需求在提

升。打个比方，如果按照50%的替

代率来算，退休前收入5000元，退

休后拿到2500元养老金，可以维持

老年基本生活，但对于满足高质量

的退休生活，就显得不够了。老百

姓退休后，既要吃饱穿暖，还有一些

更为丰富的生活需求，这就需要更

高的养老金水平，补充层次的养老

金制度。”鲁全表示。

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对基本养老金发放是否有影响

商保年金、商业养老金、个人养老金有何区别


